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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兜底脱贫

绝 大 多 数
市县按《海南省
农村敬老院管
理办法》规定的
“供养人数每人
每 年 不 低 于
3000 元、工作
人员工资待遇
每人每年不低
于4万元（含社
保）”足额安排
保障经费。

根据民政部要求，结合我省实
际，省民政厅制定了《海南省2016年

“三区”社会工作人才专项计划实施
方案》，在全省范围内选派29名社工
人才到三亚、万宁、五指山、保亭、昌
江等市县提供社区、社会救助、禁毒
戒毒等方面的专业社工服务。

我 省 救 助
家庭经济状况
核对信息化平
台于今年9月份
开始试运行。

2017 年 2
月底前，全省所
有最低生活保
障家庭将全部
通过信息核对
平台进行核对。

截至目
前，全省纳
入低保范
围的建档
立卡贫困
家 庭 有
6869 户
19643人。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根据当地
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困难程度不同
给予分类施保，
对最低生活保障
家庭中的老年
人、未成年人、重
度残疾人等重点
对象，按其补助
水平的一定比例
适当增加最低生
活保障金额。

开展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

一是健全工作制度。贯彻
落实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
作条例》、民政部《农村五保供
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省民政
厅、省财政厅于2013年制定出
台《海南省农村敬老院管理办
法》，对全省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各个方面作了详细规定；根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
发〔2016〕14号）要求，省民政
厅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健全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
见》和《海南省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认定办法》，待进一步完善后
报请省政府审议；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
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
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
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15〕30号），省民政厅起草了
《海南省医疗救助实施办法》（修
订稿），已报送省政府待审议。

二是落实保障经费。绝大
多数市县按《海南省农村敬老
院管理办法》规定的“供养人数
每人每年不低于3000元、工作
人员工资待遇每人每年不低于
4万元（含社保）”足额安排了保
障经费。

实施临时救助
开展“救急难”
试点

一是加强制度建设。根据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
制度的通知》（国发〔2014〕47
号），2015年以来，我省先后制定
出台了《海南省临时救助暂行办
法》(琼民发〔2015〕3号)、《海南省
临时救助审核审批实施细则》(琼
民发〔2015〕6号)、《海南省社会
救助规定》（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59号）,为在全省部署开展临时
救助工作提供了制度保证。

二是大力开展综合试点工
作。2015 年 9 月,省民政厅、
省财政厅联合下发《关于推进

“救急难”综合试点工作的通
知》(琼民发〔2015〕11号)，在我
省昌江、五指山、保亭、临高四
个市县开展全国“救急难”综合
试点工作。

农村低保制度
与扶贫政策衔接

一、严格执行个人申请、家
庭经济状况核查、民主评议、公开
公示、审核审批等工作制度，及时
将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纳入低保范围，做到应保尽保。

二、贯彻落实《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
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指
导意见的通知》精神，研究起
草我省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
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实施方案
并报送省政府审定。

三、结合我省实际，省民
政厅已着手起草《海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低保制
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
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对特殊困难家庭
生活救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当
地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困难程度
不同给予分类施保，对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中的老年人、未成年
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重
点对象，按其补助水平的一定比
例适当增加最低生活保障金额。

居民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
中心平台建设

设立社会救助
综合服务窗口

通过在乡镇、街道办事大厅
设立的社会救助综合服务窗
口，为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开
辟“绿色通道”，实现了“求助有
门、受理及时”。

做好残疾人
两项补贴发放

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建
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
精神，省政府出台了《海南省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通过业
务培训和督查督办等方式，推
动市县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
制度。

目前，各市县均出台了残
疾人“两项”补贴工作实施细
则，并按时发放了残疾人“两
项”补贴。

按照《民政部教育部 公安部关
于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
的通知》（民发〔2016〕42号）要求，省
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联合
印发了《海南省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
查工作实施方案》，对全省农村留守
儿童情况进行摸底排查，摸清了我省
留守儿童的基本情况。

具体政策：
一、2016年9月13日，海南省人

民政府出台《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调整海南省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领导
小组的通知》（琼府办[2016〕211号）。

二、2016年9月30日，海南省人
民政府出台《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
施意见》（琼府〔2016〕92号），提出加
强关爱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关爱服务
队伍建设。推动农民工均等享受公
共服务、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加大兜底保障工作力度等五大任务。

《意见》提出，要把家庭困难的
农村留守儿童纳入兜底保障范围，
对符合条件的，要给予生活、医疗、
教育救助。

要把关爱保护工作纳入当地脱
贫攻坚计划，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不愁吃、
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安全有保障。

对分散居住在贫困山区、生活
条件恶劣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要
通过整体搬迁等方式进行帮扶，逐
步减少农村儿童留守数量。

平台
建设

建档
立卡

资金
救助

特困人员
保障经费

关爱农村
留守儿童

“三区”
社会工作人才
专项计划

我省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信息化平台于今年9月份开
始试运行。

今后，省民政厅将继续
与有关部门签订信息共享协
议，并将核对范围逐步扩大
到临时救助、医疗救助等其
他救助项目，切实发挥救助
资金的保障效益。

扩大
范围

目前，该平台已与省农村
信用社、省工商局、省人社厅、
省公积金管理局、税务等12
部门签订数据共享协议。

数据
共享

信息
核定

平台运行后，新增最低
生活保障人员将通过信息核
对平台进行信息核对。

2017年2月底前，全省
所有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将
全部通过信息核对平台进
行核对。

按照“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可持续”的基本原则，我省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无法通过产业扶持和
就业帮助实现脱贫的家庭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抓紧建立农村低保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据互通互联、资源共享信息平
台，进一步加强农村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工作，将所有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纳入低保范围，做到动态管理、应保尽
保。加大临时救助制度在贫困地区落实力度。提高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水平，改善供养条件。对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
留守老人和残疾人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建立详实完备、动态更新的信息管理系统和服务体系。

看看社会保障如何兜底脱贫

政策
措施

总体
要求

残疾人
两项补贴发放

截至今年9月30日

全省共为7.2万名重度残疾人
发放护理补贴

为3.3万名困难残疾人
发放生活补贴

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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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共有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2.9万人

截至2016年8月底

农村五保对象

月平均集中供养标准466元

月平均分散供养标准407元

今年前8月全省已累计发放

五保供养资金 10842万元


